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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Z/T 0196-1997 《测井仪通用技术条件》行业标准规定了地球物理勘探中使用的各类测井仪器

的通用技术条件。本标准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与下述有关标准同时使用。

    DZ/T 0196-1997 《测井仪通用技术条件》由如下9个标准组成:
    DZ/T 0196.1-1997   ((测井仪通用技术条件 总则》

    DZ/T 0196. 2-1997  U测井仪通用技术条件 地面仪器(系统)》
    DZ/T 0196.3-1997   K测井仪通用技术条件 天然核测井仪》

    DZ/T 0196. 4-1997  K测井仪通用技术条件 人工核测井仪》

    DZ/T 0196.5-1997   ((测井仪通用技术条件 传导类电法测井仪》

    DZ/T 0196.6-1997   ((测井仪通用技术条件 感应类电法测井仪》
    DZ/T 0196. 7-1997  ((测井仪通用技术条件 声波测井仪》

    DZ/T 0196. 8-1997  ((测井仪通用技术条件 测井绞车和控制器》
    DZ/T 0196. 9-1997  ((测井仪通用技术条件 仪器指标分级》

    磁测井仪、钻孔参数(井径、井斜、井温)测井仪等已制定了行业标准。井中地震、地层产状仪、流量测

井仪、测井电源等待定。

    通过本标准的制订，使国内各类测井仪通用部分的技术条件:引用标准、定义、分类、型号命名、技术

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依据，以适应野外工作和地质市场对仪器

标准化的需要。

    本标准从1998年8月20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提出。

    本标准由重庆地质仪器厂和地矿部标准化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瞿德福、才侠、于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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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球物理勘探中使用的各类测井仪器(简称测井仪)通用部分的一般要求、引用标准、

定义、分类、型号命名、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煤田、金属与非金属矿产、水文与工程地质等领域的测井仪器。不适用石油物探测井

仪 。

    测井仪由地面仪器、下井仪器(探管)和绞车等组成。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在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3836-83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DZ 0005-91测井电缆接头
    DZ 0026-92 地质仪器产品基本安全要求

    DZ 0036-92地质仪器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DZ 0037-92地质仪器电气机械结构一般要求

    DZ 0039. 1̂0039.16-92地质仪器产品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DZ 0040. 1̂0040.5-92 地质仪器产品运输包装基本环境试验条件及方法

    DZ 0041-92 地质仪器产品质量检验规则

    DZ/T 0043-92地质仪器仪表型号编制方法

    DZ/T 0121.1-94地质仪器术语 通用术语
    DZ/T 0121. 7-94 地质仪器术语 地球物理勘探测井仪器术语

术语、符号 、代号

    除在各项标准中另有定义外，标准中有关仪器术语、符号、代号按DZ/T 0121. 1和DZ/T 0121.7标
准规定执行。

分类与命名

4.1 分类

    按地球物理勘探方法，本标准把测井仪器分为电法测井仪(又分传导类电法测井仪和感应类电法测

井仪两类)、磁法测井仪、核测井仪(又分人工和天然核测井仪两类)、声波测井仪、钻孔参数(井径、井斜、

井温等)测井仪、其他测井仪(地层产状仪器、流量仪、井中电视和地震等)六大类。

4.2 型号命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1998一02一23批准 1998一07一20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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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井仪器型号命名按DZ/T 0043的规定执行。

例1:Jxw-1 微机测井系统

<1型 w   x)

测井绞车型号除按上述标准命名外，还应标上测井深度。

下井仪器(探管)型号由方法类的代号、序号和外径尺寸组成。
测井方法类代号见表1.

                                        表 1

名 称 } 简化名称 } 代 一号 了} 一茗 称 代 号

W

JX

L

x

以

zC

DS

Dz

  电 测

  磁 测

  声 波

  磁化率

  中 子

  能 谱

  密 度

  荧 光

  并 径

例2: JCH-1

(深度 J

例3:JBS-2

  电

  磁

  尸

磁化

  中

能

密

荧

径

  井 温

  井 斜

流体(量、速)

  倾 向

  地层产状

  钻孔参数

  井中电视

  井中地展

简化名称

    温

  井斜

    流

    向

  产状

  钻参

  电视

  地展

z

N

M

Y

000 测井恒速绞车

H  C)

  轻便数字测井站单密度组合下井仪器，可写成JBS-2  M1-40

主机JBS-2省略后可简写成:

    M 1-40

仪器外径尺寸

型

下井仪器

技术要求

5.1测井仪地面仪器(系统)主要技术要求见DZ/T 0196.2。下井仪器主要技术要求见DZ/T 0196. 3-
0196.7和DZ/T 0196.9,测井纹车和控制器主要技术要求见DZ/T 0196.8,

    各种类型的测井仪应根据本标准DZ/T 0196.1-0196.9的要求制定相应的产品标准。不要求每种

测井仪都要具备标准DZ/T 0196.1-0196.9的全部功能和所有技术要求，允许具备对应标准中的主要
几种功能和多项技术指标及相应的测试方法。

    测井仪产品的结构、外型、安装尺寸、仪器成套性;地面仪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与下井仪器的参
数组合和数量、特殊功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应在各自的产品标准中规定。
5.2 下井仪器 (探管)外Re 尺寸检 DZ 0037标准伏洗 系311 A R . R表 2

井下仪器

外径尺寸

                                表 2                                       mm
~~~~司‘~~~~~~~~~~

28       32       40       42       45       50       56       60       65       70       80

90       95       100

5.3 绝缘电阻、绝缘耐电强度与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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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绝缘电阻

    地面仪器线路(或绞车集流环)对外壳妻10 Mn;

    下井仪器线路对外壳)2 Mn,

    绝缘电阻有特殊要求时，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口

5.3.2 绝缘耐电强度

    电源工作电压(直流或交流)为。-60 V时，带保护接地仪器试验电压为。. 5 kV，无保护接地为

0. 75 kV e

    电源工作电压为60-130 V时，试验电压为1 kV，无保护接地为1. AV.

    电源工作电压为130-250 V时，带保护接地试验电压为1.5 kV，无保护接地为3 kV.

    其他工作电压和耐电要求按DZ 0026规定执行。

5.3.3 用于爆炸环境的测井仪器的防爆要求，按GB 3836的规定执行。
5.3.4 仪器基本安全标记、辐射危害、发热、电击防护等要求，按DZ 0026的规定执行。

5.4 温度

5.4门 车载仪器环境有自动温度控制、一般空调和无温度调节三种。各种适应环境温度由产品标准规

定。

5.4.2 非车载地面仪器和绞车等工作环境温度为:一20(-25)-55V;一10̂-500C;0(5)-40(45)℃三

档 。

5.4. 3 下井仪器工作温度分:一10-1500C、一10.1200C、一10-100-C、一10̂-75℃和一10-50℃五

档 。

    下井仪器最高温度和井深关系公式由下式确定:

                                  t=to+井深(m)/33m·℃一’ ···················“·⋯(1)

式中:to= 15'C a

5.4.4 贮存运输温度为一40̂-+60V e

5.5 压力

    下井仪器最高承受压力:

    钻孔(井)深600 m的仪器为9 MPa;

    钻孔(井)深1 000 m的仪器为15 MPa;

    钻孔(井)深1 500 m的仪器为22.5 MPa;

    钻孔(井)深2 000 m的仪器为30 MPa;

    其他井深压力按下式计算:

                                尸(MPa)= 1. 5 X 井深 (m)/100(m) ························”⋯(2)

    压力试验保持时间:1 ha

5.6 湿度、振动、冲击、碰撞和跌落试验条件

    分别按DZ 0039. 3-92,DZ 0039.4-92,DZ 0039. 5-92,DZ 0039. 6-92和DZ 0039. 7-92标准

C组的规定执行。

5.7 倾斜与摇摆、低气压、淋雨、砂尘、长霉、盐雾、二氧化硫和高温/高压试验条件

    设计在上述特殊条件下工作的产品分别按DZ 0039.8-92,DZ 0039.10-92,DZ 0039.12-92,DZ
0039. 13-92,DZ 0039. 14-92,DZ 0039. 15-92,DZ 0039. 16-92和DZ 0039. 11-92标准C组的规

定执行，并在具体产品标准中规定。

5.8 运输包装环境试验条件

5.8.1 运输包装振 动i5t*l 条件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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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涂矍哭 定 频 法 扫 频 ，法 运输振动台法

频率,Hz 5,10,20,30 5- 55-5

加速度，m /s' 14. 7- 29.4 14. 7̂-29. 4 14. 7- 19. 6

持续时间 每频点60 min 三轴向10次/每轴1 ocl/min 120 min

运输包装自由跌落试验条件，见表4

质量(带包装)

  高 度

自由跌落次数

表 4

  < 20

1 000

< 100

六个面各一次，超长包装作单端跌落

试验方法

6.1各型测井仪(地面仪器、下井仪器、绞车和控制器)主要技术要求试验按DZ/T 0196. 1̂-0196.8的

各型测井仪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

62 下井仪外径尺寸的试验

    按本标准表2的规定进行检查。

6.3 各项安全试验

6. 3.1 绝缘电阻试验

    按5. 3. 1条要求，用1 000 v兆欧表分别测量地面仪器(或绞车集流环)、各下井仪器的绝缘电阻。

6.3.2 绝缘耐电强度试验

    按5. 3. 2的要求，用DZ 0026的规定的有关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3.3 防爆安全试验

    按5. 3. 3的要求，用GB 3836规定的有关试验方法进行。

6.3.4 安全标记、辐射危害、发热、电击防护安全试验
    按5. 3. 4的规定，用DZ 0026规定的有关试验方法进行。

6.3.5 上述试验结果应符合5. 3的各有关技术要求的规定。

6.4 温度试验

    温度试验以技术要求中5.4为依据，按DZ 0039. 2的试验方法执行。试验结果应符合5.4的规定。

6.5 压力试验

    试验以5.5为依据，按DZ 0039.9试验方法执行，对75℃以上的井下仪器还应按DZ 0039. 11做温

度压力综合试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5. 5的规定。

6.6 湿度、振动、冲击、碰撞和跌落试验

    湿度试验按DZ 0039. 3的规定执行;

    振动试验按DZ 0039. 4的规定执行;

    冲击试验按DZ 0039. 5的规定执行;

    碰撞试验按DZ 0039. 6的规定执行;

    跌落试验按DZ 0039. 7的规定执行。

    试验结果应分别符合5. 6和DZ 0039. 3-0039. 7-92标准C组要求的规定。

6.7 倾斜摇摆、低气压、高温/高压、淋雨、砂尘、长霉、盐雾和二氧化硫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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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在特殊条件下工作的产品，需要时按相应的DZ 0039. 8, DZ 0039. 10, DZ 0039. 11,

DZ 0039. 12,DZ 0039. 13,DZ 0039. 14,DZ 0039. 15和DZ 0039.16要求和方法进行倾斜摇摆、低气压、
高温/高压、淋雨、砂尘、长霉、盐雾和二氧化硫试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5.7中各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6.8 运输包装环境试验

6.8.1 运输包装振动试验

    依据5. 8.1的要求，按DZ 0040. 2-92第4章试验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5.8.1的规定。

6.8.2 运输包装自由跌落试验

    依据5. 8. 2的要求，按DZ 0040. 4-92第5章试验方法执行。试验结果应符合5.8.2的规定。

7 检验规则

7.1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所有检验均由质量检验部门进行。质量检验部门应对检验结果负责。

7.3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要逐台逐项进行。凡是每台有一项不符合产品技术要求的规定，均判为不合格品，不合格

品不能出厂，检验项目由产品标准规定

7.4 型式检验

7.4.1 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质量进行全面检验。按标准5. 3,5. 4,5. 5,5. 6,5. 7,5. 8的要求进行试验。抽

样检验样品的总数，根据批量生产台数，按表5规定，在生产批中随机抽取，新产品定型试验要求和型式

检验相同。

                                                  表 5

生 产 台 数 抽样样品数

1- 3 全 部

4- 16 3

17- 52 5

53- 96 8

7.4.2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改型;

    b)正式投产产品，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c)长期生产，每年一次;

    d)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上级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

7.4.3 型式检验前，所有用于型式检验的产品，按出厂检验的项目进行100%的检验。若发现有不合格

产品，应以合格的单位产品替代，同时应分析原因，提出适当处理意见，载人型式检验报告，但不作为型
式检验结果的鉴定依据

7.4.4 若被抽样的任一台，任一项不符合技术要求时，加倍抽样，并按DZ 0040-92中的6. 5的规定执
行 。

7.4. 5 产品出厂和型式检验应按DZ 0041-92中的第7章规定执行。

7.4.6 产品保修期限按DZ 0041-92中的第8章规定执行，或按产品标准的规定。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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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产品标志

    产品面板上必须有下列内容:

    a)制造厂名;

    b)产品名称、型号;

    c)商标(或厂标);

    d)制造日期和编号。

    其他内容可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由生产厂家自行决定列入。

8门.2 包装标志

    a)制造厂名称;

    b)产品名称、型号;

    c)数量 ;

    d)箱体尺寸(长X高X宽);

    e)净质量与带包装质量;

    f)包装日期;

    B)到站及收货单位;
    h)发站及发货单位。

    其他储运标志应符合GB 191的要求。
B.2 包装

    各生产厂对产品的包装材料与要求及内包装物的摆放位置和方法，应在产品标准中写明，并应符合

DZ 0036的要求。

8.3 运 输

    允许用任何方式运输，但应避免雨、雪的直接淋袭和强烈的振动及跌落。

8，4 贮存

    产品长期贮存的环境要求:

    a)温度:5℃一350C;

    b)湿度:不大于80YoRH;

    c)室内无酸、碱及腐蚀气体。


